
出国（境）手续办理流程 

（注：★代表材料由申请人提供；文中涉及的表格均可所主页的“下载专区”内找到） 

 

职工出访： 

一．出国手续办理 

一般出访（直接报批）： 

1. 出访事前公示 

填写《出访事前公示表》并提交，国际合作办审核后进行全所公示。 

2. 任务批件办理 

登录 ARP 填写出访申请表（原则上一个团组不超过 6 人，出访 1 国不超过 6 天，数国累

计不超过 12 天；所（局）级领导 1年出访累计不超过 2 个月，科研人员 1 年累计不超过 6

个月） 

附件材料： 

a. 邀请信★ 

b. 出访日程★（访问天数超过六天的考察访问或合作研究，国际会议本身日程超过六

天不包括在内）  

3. 因公护照办理 

所需材料： 

a. 任务批件原件 

b. 政审原件 

c. 邀请信原件★ 

d. 办理护照签证手续介绍信 



e. 因公护照申请表 

f. 照片★（白底、小二寸、免冠、光纸彩照一张）照片办理方法见下载专区 

g. 身份证复印件★（一份） 

4. 签证办理 

所需材料： 

a. 有效护照★ 

b. 照片和签证材料★（由于各个国家对签证材料的要求不同，请登录以下网址进行查

询 http://www.cise.ac.cn/JLZX/table.htm，请按要求登录各国驻华大使馆网站下载或在

线填写签证表格） 

 

其他类型的出访： 

A. 我单位组织的有院外人员参加的双跨出访团：先立项再报批 

1. 立项材料： 

a. 单位请示文件★ 

b. 参团人员名单★ 

c. 团组境外活动日程安排★ 

d. 出访经费来源、预算和组团收费通知书★ 

2. 报批手续：登录 ARP 填写出访申请表并附上以下材料： 

a. 邀请函★ 

b. 所有参团人员（院内和院外）所在单位同意其随团出访的函★ 

c. 院外系统人员的外事主管部门（具有出国任务审批权的部门和机构）的名称、通讯

地址和联络方式★ 

d. 日程安排★ 



办理因公护照和签证同一般出访。 

B. 院外组织的有我单位人员参加的双跨出访团：办理确认件 

登录 ARP 填写出访申请表并附上以下材料： 

a. 任务批件 

b. 出国任务通知书 

c. 征求意见函 

 

二．赴港/澳手续办理 

1. 出访事前公示和任务批件办理（同上） 

2. 通行证和签注办理 

所需材料： 

a. 身份证复印件★ 

b. 照片★（浅底彩照、二寸近照、三张） 

c. 申请表格★（注意：该表格不需要贴照片和身份证复印件） 

 

三． 赴台手续办理 

1.  出访事前公示（同上） 

2. 立项通知书办理（若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可直接进行下一步的报批手续：1）大

陆地区仅有本所人员及院外单位人员参加的短期交流或两岸会议；2）无所级领导参加） 

注：赴台参加会议（原则上一个团组 6 人以内，一个国家不超过 6 天，数国累计不超过

12 天，否则附加详细说明） 

参会、“合作研究”和短期学术交流（30 天以内）必须的材料： 



a. 立项请示★ 

b. 台方邀请函原件★ 

c. 国际/港澳台合作交流项目申请表 

d. 科技保密证明 

参加会议还需要： 

会议背景材料★ 

会议日程安排★（国际会议需提供具体议程） 

受邀祖国全体人员名单★（国际会议需提供全体参会人员名单） 

会议承诺书★（仅参加国际会议需要） 

“合作研究”还需要： 

双方合作协议+赴台科技合作项目申请书（三份）★ 

在台日程安排★ 

赴台人员名单★ 

台方邀请单位介绍★ 

“短期学术交流”还需要： 

邀请方背景资料★ 

在台日程安排★ 

健康证明和在台医疗担保函（70 岁以上才需要提供） 

3. 批件办理（接到立项通知书后）： 

所需材料： 

a. 赴台报批请示★ 

b. 台方邀请函★ 



c. 大陆人士来台从事相关活动行程表★（具体行程必须明确每天上下午的活动安排，

不得有“自由活动”或“休息”等字样；参观访问须明确具体单位和地点；不得安排参观台

湾官方机构如“厅、署、局”类字眼的单位，或其他敏感场所。合作研究：注明各阶段工作

计划；国际会议：提供相应的中文日程一份。） 

d. 赴台人员政审批件（所级领导只需填写《干部累计出国登记表》） 

e. 台湾地区旅行证复印件★（尽早与台方联系进行办理） 

f. 赴台人员名单（一式四份） 

4. 赴台通行证办理（接到批件后） 

首次赴台人员： 

填写《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申请审批表》并盖章后，必须由本人持批件和立项通知书

的原件、入台许可证复印件、身份证和户口簿的原件和复印件，到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

处（镇海路 64 号之一）办理，现场采集照片。注意：身份证必须正反两面复印，并和户口

簿的复印件贴到同一张白纸上，再盖上所章。 

再次赴台人员且其通行证有效期在六个月以上： 

可以委托团组其他人员代办，除了准备上述的材料外，还需要《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

证》的原件和复印件（若该证遗失，须提交报案证明，若损毁，须提交损毁的原件以及损毁

情况说明）、一张二寸（33mm*48mm）正面免冠彩色照片以及单位出具的委托函。 

非本地户籍人员： 

还需要工作单位证明以及暂住证原件和复印件 

 

其他类型的赴台手续： 

院外组织的有我单位人员参加的双跨出访团：办理确认件 

1. 赴台请示公函★ 

2. 国际/港澳台合作交流项目申请表 

3. 赴台任务通知书★ 



4. 立项批复（复印件）★ 

5. 台方邀请函及日程★ 

6. 政审批件 

7. 科技保密证明 

 

四．财务核销 

回国后需要向国际合作办提交“出访总结”（电子版）并填写《出访事后公示表》，打

印并经国际合作办审核签字（若实际行程与计划有出入则需所长签字）。然后通过提交已签

字的《出访事后公示表》、出访批件复印件、《出访费用报销单》等到财务报销。 

注意：2013 年 9 月前未进行事前公示的出访，用《出访行程说明》代替《出访事后公

示表》。 

 

学生出访： 

1. 出访前填写《在学研究生公派出国境申请表》并经各部门领导审核签字，回国后作

为报销凭证之一。 

2. 所有在学研究生公派出国（境）须持因私护照（户口所在地办理）。厦门的集体户

口请联系综合楼 102 办公室人事教育处方兴老师。厦门市因私护照办理地点在厦门

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，地址：镇海路 64 号之一，电话 2262203。 

3. 持因私护照，登陆相应国家（地区）使领馆网页准备好签证所需材料，然后按照要

求进行签证申请。 

4. 《派遣函》、《单位财务证明》、《单位法人代表翻译件》等是办理签证材料时有

可能需要的材料，模版请见下载专区。 

 


